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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借鉴·

马来西亚卫生体系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龚向光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马来西亚卫生体系继承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有相对较为完整的公立卫生服务体系。但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马来西亚的私立医疗机构和私立医疗保险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本文主要描述了马来西
亚卫生体系现状及主要私有化改革举措，认为马来西亚目前的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存在完全公立医院、完全私

立医院、公司化运作的公立医院和部分科室采取私有化运行的公立医院４种类型。文章进一步提出对我国规
范发展私立医疗机构的启示：公民对卫生政策制订和实施应有更大发言权；合理界定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加

强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和私立医疗保险的管理；加快对私立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的立法进程；建立公立和私立医

疗卫生机构的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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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以来，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得
到了快速发展，并曾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到２００８
年底，马来西亚全国人口总数２７７３万，人均 ＧＤＰ为
８２０９美元。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马来西亚
卫生体系的绩效在全球１９１个国家中排名第４９位，远
在中国的第１４４位之前。［１］在联合国计划发展署２０１０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马来西亚的人类发展指数为

０．７４４，高于中国的０．６６３。［２］自马来西亚在１９５７年取
得独立以来，其居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到２００８年
底，平均期望寿命男性为７１．５６岁，女性为７６．４０岁，
孕产妇死亡率为２８．９／１０万，婴儿死亡率为６．４‰。［３］

１马来西亚卫生体系概况

马来西亚卫生体系继承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制

度，实施居民基本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因此建立了

相对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近２０余年来，随

着经济领域私有化程度的加速和政府卫生预算的限

制，马来西亚卫生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私有化改革

举措，使私立医疗机构和私立医疗保险得到了快速

发展。因此总体而言，目前马来西亚的卫生体系是

公立和私立并存的体制。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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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公立卫生服务体系

马来西亚的公立卫生服务体系是全球最为公平

的卫生服务体系之一，主要由卫生诊所和社区卫生

中心、二级医院、三级医院三个层次的机构组成。马

来西亚公立医疗服务体系实行严格的转诊制度，除

急诊服务外，患者必须经转诊才能到上级医院治疗。

卫生诊所和社区卫生中心主要提供初级卫生保

健服务，除个别边远地区外，一般不设立治疗床位。

部分社区卫生中心仅提供妇幼保健等相关公共卫生

服务，而不提供临床医疗服务。提供初级卫生保健

服务的卫生资源是基于人口数和相应的卫生服务需

求进行配置，农村卫生诊所的服务半径设计为５公

里。马来西亚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为三级体系，即每５万人拥有１个卫生中心、４个

分中心和１６个助产诊所；１９７９年以后转变为两级体

系，即每２万人拥有１个卫生诊所和４个社区卫生中

心以及相应的流动诊所等。到２００９年底，全国共有

卫生诊所８０８所、社区卫生中心１９２０所、妇幼卫生

诊所９０所、流动卫生诊所１９６所。

二级医院主要是地区医院，接受来自卫生诊所

和社区卫生中心的转诊服务。三级医院主要是指区

域性大医院，接受来自二级医院的转诊。许多二级

医院和三级医院主要提供住院服务，仅提供少量的

门诊服务，部分医院不设门诊部。到 ２００９年，全国

共有卫生部属公立医院１３０所（床位３３０８３张），专

科医学中心６所（床位４９７４张），非卫生部属公立医

院８所（床位３５２３张）。［４］非卫生部属公立医院主要

是指教育部属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军队医院等，州政

府不举办医疗机构。

１．２私立卫生体系

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私有制经济的快速发

展，特别是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医疗旅游”理念的

提出，加快了马来西亚私立医疗机构的发展。

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马来西亚私立医疗机构数由５０所增

长到２０９所，医院床位数由 １１７１张增长到 １２２１６

张，其占全国总床位比例由４．７％上升到２５％。私立

医疗机构的服务人群主要是自费、私立医疗保险覆

盖人群以及来马来西亚旅游的人员，其提供的医疗

服务以高质量而著称。

由于大量私立诊所集中分布在大中城市，提供

的服务又没有差异，因此部分私立诊所只能勉强维

持生存。虽然许多公立诊所往往要等待数小时才能

看上病，但由于私立部门和公立部门间缺乏有效的

购买和沟通协调机制，二者之间的资源共享仍难以

实现。

私立医疗保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开始在马

来西亚发展，但保险范围局限在意外伤害、交通伤害

和工伤抚恤等领域，而没有扩展到日常的医疗服务

领域。１９９６年马来西亚出台政策，规定购买私立医

疗保险的公民可以减轻个人所得税，并在１９９７年允

许销售独立的医疗保险产品，从而使私立医疗保险

得到了快速发展。私立医疗保险的保费收入自２０００

年的４．３３亿马币，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４．７２亿马币。

目前，马来西亚的私立医疗保险主要由３家保险公

司提供，其市场份额超过６０％，保险范围主要覆盖住

院和手术，以及部分重大疾病等。

马来西亚卫生部对私立医疗保险进行了严格的

管理，１９９８年出台的《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和服务法》

明确规定，卫生部对所有的私立医疗保险机构进行

登记，并对所有私立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

间签订的服务合同进行备案，以确保双方签订的合

同不会损害居民健康。同时，规定签订的合同不能

改变医生的医疗行为、不能有违伦理道德、不能改变

私立机构医疗咨询委员会的职责等，否则需负相应

的法律责任。［５６］

２马来西亚卫生体系的特点

２．１公立和私立卫生体系并存的体制

马来西亚有传统的公立卫生体系，同时伴以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私立卫生体系，两个体

系间目前缺乏有效的整合。虽然公立卫生体系占有

的人力、机构和医院床位资源数量要大于私立部门，

但从卫生总费用来看，公立部门占的比例却低于

５０％。同时，私立医疗保险主要与私立医疗机构签

订协议，而与公立医疗机构间基本没有业务往来，公

立医疗机构仍主要提供免费的服务。因此从目前来

看，马来西亚公立和私立卫生体系的完全整合已不

太可能，但相互间的合作仍存在较大的空间，这需要

克服相互间转诊、费用支付、医疗信息共享等障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马来西亚政府曾提出将现行的国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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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卫生服务制度转变为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即政府

不再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通过建立社会

医疗保险制度来保障居民的卫生服务可及性。但该

项政策自提出之初，就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未能

实施。

２．２对公立卫生体系的完全计划化管理
马来西亚的公立医疗机构设置、卫生人力安排、

卫生预算支出等均由卫生部直接管理。公立医疗卫

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实行公务员管理，全国各地医务

人员享受相同的薪酬待遇，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调配

医务人员的执业地点。为防止医务人员外流，政府

规定了为期３年的强制服务期，只有强制服务期结
束才可申请到私立医疗机构就业。如在强制服务期

内外流，必须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罚金，用于弥补

政府医学教育成本。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

均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等经

费也由政府预算安排，医务人员的经济意识相对淡

薄。由于政府对公立卫生体系的计划化管理模式，

导致公立卫生体系的效率相对较低，就医排队现象

明显，医疗设备更新和维护缺乏有效管理，医疗技术

水平提高缺乏动力。

２．３政府从私立医疗机构和私立医疗保险两方面加
强对私立卫生体系的管理

为确保居民的健康权益不受损害，马来西亚不

仅对私立医疗机构的准入和服务规范进行管理，同

时对私立医疗保险项目进行管理，包括对私立医疗

保险项目的登记、对服务合同的备案等，并制定了

《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和服务法》。同时，政府规定了

私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但

个别项目收费标准可以有一定浮动，确保私立医疗

机构收费的合理性。另外，马来西亚在立法中明确

要求私立医疗机构提供公益性服务，特别是对穷人

的照顾服务等，以使私立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社会

责任。在医疗纠纷的追诉期上，马来西亚规定私立

医院的追诉期是６年，而公立医院仅为３年，这一方
面是出于保护公立医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确保私立医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和保护到私立医院

就医患者的权益。

３马来西亚卫生体系的私有化改革

马来西亚卫生体系的私有化进程与其经济私有

化进程密切相关。政府最初的想法是将公立大医院

重组为政府拥有的相对独立的非营利性经营实体，

以使其具有经济、效率等意识，同时避免公立和私立

两个服务体系的对立。但这一政策设想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被提出以后，一直未能得到真正实施。公众

成立了反对公立医院私有化联盟，反对公立医院的

私有化改革政策。由于公众质疑和相关社会团体的

压力，这一私有化政策目前仍处于不断的争议和探

索之中。近年来，马来西亚还是在卫生体系私有化

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３．１病人完全付费项目

马来西亚在２００５年开始选择几家公立医院试点

一项病人自付费用计划，称为“病人完全付费计划”

（ＦｕｌｌＰａｙ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ＦＰＰ），并在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全面

实施。ＦＰＰ计划是指病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同意完

全自费支付在公立医院内发生的所有医药费用，但可

自主选择专家，不需排队或缩短排队时间而直接接受

医疗服务，也可享受一些特需服务，如头等病房等。但

ＦＰＰ计划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疾病，政府规定了特定的

适用范围，如普外科中的乳房切除术、内分泌手术，普

内科中的内分泌、胃肠和肝胆科，牙科、精神科、五官

科、麻醉科、儿科、眼科、整形外科和妇产科等。

在ＦＰＰ计划试点之初，当时的马来西亚卫生部

长蔡细历认为“我们每年正在失去５０％的专科医生，

他们选择在私立医院就业……我们相信这一政策将

使公立医院能为这些专科医生提供更多的激励机

制，以把他们留在公立医院内执业。”公立医院也表

示欢迎ＦＰＰ计划，认为通过实施ＦＰＰ计划，病人自付

费用可以用来弥补医生的收入，也为公立医院和医

生提供更好的服务补充了经费，使病人能以比私立

医院更低的价格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另外，公

立医院认为实施 ＦＰＰ计划有利于扩大医疗旅游，为

国家增加更多的收入。

但是，患者和媒体对该计划有不同看法，认为公

立医院３０％的专科医生提供了７０％的医院住院服

务，同时医生还承担带教、教育、培训等任务，实施

ＦＰＰ计划将会使医生的关注度有所转移，从而影响到

一般病人的治疗，特别是影响穷人的利益。同时，私立

医院协会也反对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的实质是在政

府补助下公立机构与私立机构间不公平的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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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公立医院企业化运行的改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政府提出了医院企业化运行的

改革政策，其典型例子是成立国家心脏病中心（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ＪａｎｔｕｎｇＮｅｇａｒａ，ＩＪＮ）。国家心脏病中心原是吉隆
坡总医院的一部分，１９９２年８月起开始独立为专科
医院，采取企业化运行。企业化运行后的国家心脏

病中心可以自主制订收费标准，允许向病人收取一

定额度的费用，但其主要收入来源仍是政府财政预

算。由于公立医院企业化运行的改革政策引起了劳

工团体、医师协会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对，最终卫生部

于１９９９年正式对外宣布放弃公立医院企业化的改
革政策，但国家心脏病中心的改革仍继续进行。

２００８年，马来西亚一家上市公司计划收购国家心脏
病中心５１％的股份，但该私有化的收购计划因受到
广大民众和在野党的普遍反对而未能得以实施。

３．３购买私立卫生机构提供的服务
马来西亚的公立医院在卫生服务提供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由于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以及

维护不善，部分公立医院的基础设施濒于关闭，而只

能购买其它机构的设施来应急。公立医院大量专科

医生的流失影响了公立卫生服务体系的正常运行，

如马来西亚全国总体上短缺神经外科医生，因此在

遇到急诊等服务时就只能购买私立医院提供的服

务。目前在哥打基纳巴卢和沙巴州，心内科和心外

科服务是以较高的价格从每周来提供服务的国家心

脏病中心购买的，政府为此需每年支付０．３１３亿 ～
１．４４５亿马币不等的费用。

公立医院的药品和一次性耗材的采购供应早在

１９９６年就委托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商业公司，以协商
后的价格供应。私立医院和诊所的药品以市场价格

定价，因此马来西亚的药品价格甚至高于一些发达

国家。２００５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
出，马来西亚的药品，不论是通用名药，还是专利药，

其价格都高于国际参考价格。因此，马来西亚媒体

和学者抨击公立医院委托采购政策和私立部门药品

的市场定价政策，认为不仅未能有效控制药品费用

支出，反而极大地推高了马来西亚的药品价格。

３．４政府投资私立卫生机构
１９７９年，柔佛州政府下属的柔佛州经济发展公

司进入私立医疗卫生领域，组建了柔佛专科医院。

经过近３０年发展，柔佛保健集团（ＫｕｍｐｕｌａｎＰｅｌａｂｕ

ｒａｎＪｏｈｏｒ，ＫＰＪ）已经发展为马来西亚最大的私立连

锁医院，旗下有１９家医院位于马来西亚，６家位于印

尼、孟加拉国和中东，并于 １９９４年正式上市。柔佛

保健集团目前在马来西亚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已超过

２５００张，雇用医务人员超过７０００名，形成了一个庞

大的医疗服务网络。

在联邦政府层面，财政部下属的国库控股有限

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８月掌握了班太控股的３５％股份而

进入到私立医疗服务领域。班太控股是马来西亚投

资于私立医院的大型企业集团，下属８家医院，１０６８

张床位。班太控股同时为公立医院提供废物处理等

后勤服务。

虽然柔佛保健集团和国库控股有限公司的资产

分属柔佛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所有，但其投资的医院

完全是商业运作，并执行私立医疗机构和服务的相

关法律法规。

虽然马来西亚卫生体系采取了一系列的私有化

改革举措，但因许多改革举措被认为损害可及性和

公平性而备受质疑或被迫放弃。马来西亚媒体对私

有化可能带来效果的争议从未中断，从优点上说是

私立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满足了赴马来西亚旅游人

群的医疗保健需要，满足了部分富有人群的特殊医

疗服务需求，提高了机构的运行效率等。但缺点也

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推高了药品费用和医疗费用［７］；

二是对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带来了影响［８］；

三是导致了部分优质卫生资源的流失，尤其是优秀

专科医生的流失等。

４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４．１公民对卫生政策制订和实施应有更大发言权

近二十年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进程，马

来西亚在卫生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私有化改革举

措，但许多改革刚推出就因为民众的强烈反对而被

迫推迟或放弃。由于社会公众普遍认为确保医疗卫

生服务的可及性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供良好的

医疗服务和设施应当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在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被私有化后，政府是否还能确保一般民

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也能够享受到高效、廉价和专业

的医疗服务，是舆论反对医疗服务私有化的最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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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理由。由于相关社会团体的强烈反对，这一计

划一再被束之高阁，马来西亚媒体也经常报道会有

议员或社团到实施病人完全付费项目的医院大门外

递交抗议函。因此，本届政府甚至干脆宣称在任期

内不再进行卫生体系的私有化改革，以提高选民的

支持率。我国在深化医改中，虽然医改方案曾在网

上征集了意见，但得到更多的是专家的解读，而真正

反映社情民意的意见不多。在目前民意表达渠道仍

有待理顺的情况下，应避免部分专家借表达民意之

名发表自己观点，特别是以自己代表民意为借口打

压不同观点的倾向。

４．２合理界定公立和私立卫生机构
马来西亚法律明确规定，公立卫生机构是指由政

府建立、维持、运行和提供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不包

括私有化或公司化运作的机构，而其它医疗卫生机构

都作为私立卫生机构管理。因此，即使是马来西亚财

政部和州政府投资的医院，由于是市场化运作和追求

利润，也被作为私立医院管理。我国在相关法律法规

中从未明确过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界限，即使是在

２０１０年印发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
知》中，也未能完全明确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界

限。［９］如果按照马来西亚法律中的定义，我国现有的

所有公立医院都难以称的上是完整意义上的“公立医

院”。因为我国的公立医院虽然是由政府建立，但基

本上都是自我维持运行，这也是为什么“公益性”本应

是公立医院的立身之本，现在反而成为公立医院改革

追求的目标。对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界定不明晰，

带来了相应改革政策的不确定性。

４．３加强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和私立医疗保险的管理
马来西亚鼓励卫生系统私立部门的发展，并没

有限制其对私立卫生机构和私立医疗保险的规范管

理。马来西亚法律明确规定为保护公民的健康权益

不受损害，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和私立医疗保险签订

的合同应到卫生部备案，同时对私立医疗卫生机构

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尽的社会义务等在法律中也

作了明确规定。卫生事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事业，

其直接服务于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且往往许

多服务结果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政府

加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鼓励社会资本发展

医疗卫生事业时，不能单纯的强调鼓励、支持，而应

同时强调规范、引导，不能像个别专家认为的私立卫

生机构就应是完全市场化，政府管的越少越好，这实

际上也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鼓励、支持和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

行监督和管理。”

４．４加快对私立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的立法进程
马来西亚早在１９７１年就制订了《私立医院法》，

并随着私立卫生机构的发展，于１９９８年制订了《私立
医疗卫生机构和服务法》，替代原《私立医院法》。自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已经有了３０余
年的发展历史，但尚有待于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因此

应总结监管经验，及时转变为法律法规，以规范管理。

４．５建立公立和私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机制
马来西亚私立和公立两个体系各自独立发展，相

互间没有任何影响，因此如何促进两个体系间的合作

和融合是马来西亚卫生体系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我

国在促进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的同时，就应建立公

立和私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机制（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ＰＰ），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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